湖里区实习见习奖补政策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和依据

（一）起草背景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决策部署，积极响应市委、市政府关于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创业的工作要求，根据区政府主要领导要求，湖里区人社局以“新雁计划”初次来厦大学生就业创业促进行动为抓手，聚焦围里公寓等“一张床”房源入住学生的实际需求，着力构建覆盖实习、见习、就业、创业的全链条服务体系。《湖里区实习见习奖补政策》作为“新雁计划”的重要配套政策，政策设计与企业用人流程高度契合，采用“实习见习+留用就业”的递进式激励模式，旨在鼓励辖区企业积极开发实习见习岗位，吸纳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，提升其就业能力和留湖发展意愿，助力构建“政府引导、市场主导、企业主体、社会参与”的高质量就业服务生态。

（二）政策依据

1.中共中央 国务院《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》（2024年9月15日）

2.《福建省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条例》（2025年11月27日通过，2026年1月1日起施行）

二、起草过程

自2025年6月起，区人社局围绕“新雁计划”实施要求，结合围里公寓学生就业需求和辖区企业岗位开发潜力，组织专题调研，系统梳理市、区现有实习见习政策，对比分析思明区、集美区等地的经验做法。

在《湖里区实习见习奖补政策（初稿）》形成过程中，充分听取了“新雁计划”专项工作组成员单位意见，并与区财政局等部门进行了多轮沟通，确保政策内容与“新雁计划”整体架构有效衔接，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。
2025年11-12月，通过湖里区统一云办公平台网向区委人才办、区财政局、区科工局、团区委等就业工作相关部门两次征求意见，并进一步完善政策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政策》共包含两项奖补条款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招用高校在校生实习或毕业生见习补贴

对当年度招用在校生实习或毕业3年内（含毕业年度）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见习达10人且时长达2个月的湖里区企业，按500元/人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补贴，单家企业每年补贴上限10万元。

（二）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奖励

对已领取过“实习见习补贴”的湖里区企业，当年度招用毕业3年内（含毕业年度）未就业高校毕业生（与政策1该企业所招用的实习或见习人员无需一致），并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、已缴交3个月社保及以上的，按2000元/人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就业奖励，单家企业每年补贴上限30万元。

（三）政策衔接

1.市级政策衔接方面。可与厦门市现行的“就业见习补贴”“新引进人才生活补贴”等大学生实习见习、求职政策叠加申领，形成政策合力，共同支持青年群体实现高质量就业。

2.区级政策衔接方面。不可与区级现存“实习用工补贴”（存续至2026年12月31日，拟于本政策出台时同步废止）等大学生实习见习、求职政策叠加申领。
